
海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海 林 市 财 政 局

海扶办联字〔2018〕1 号

关于印发《海林市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
示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镇及相关部门：

现将《海林市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实施细

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镇村及扶贫开发项目建设实际做好

贯彻落实。

海林市扶贫开办公室 海林市财政局

2018 年 6 月 15 日

文件



海林市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

制度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监督管理，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强化扶贫资金监管，根据省扶贫办、省财政厅«完善扶贫资

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实施意见»(黑扶办联发〔2018〕14 号)

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

制定以下实施细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化问题意

识，在现有工作基础上,以内容全面、方式灵活、社会知晓、

便于监督为目标，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确保项

目在阳光下管理，资金在阳光下运行。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主动、全面公告公示。除法律法规有禁止性

规定的外，对涉及扶贫资金项目有关信息内容，应当主动予

以公开，促进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规范、落实落地，提高脱贫

减贫效果。

（二）坚持分级、分类公告公示。按照“谁分配、谁使



用、谁公开、分配到哪里，公开到哪里”的原则,由扶贫资

金项目管理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按照扶贫资金项目安排实

施的层级分别公开有关信息内容，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三）坚持真实、及时公告公示。以便于社会和群众监

督为导向，注重社会和群众关切，确保所公开信息内容真实

可靠，时间及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率和项目实施的透明度，

提升社会和群众参与度、知晓率 。

三、公开内容

（一）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结果。由市财政局负责对

中、省、市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来源、规模、资金管理

办法、资金分配依据和拨付时间，予以公告。市政府、市

扶贫办对扶贫资金收到时间、额度、安排使用、绩效结果

等情况予以公告公示。

（二）精准扶贫贷款安排使用情况。由市扶贫办负责对

扶贫小额信贷的贷款对象、用途、额度、期限、利率等情况，

予以公告。对享受扶贫贴息贷款的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经营

主体的名称、贷款额度、期限、贴息规模和减贫机制等情况,

要在实施前公示,实施后公告。

（三）行业扶贫相关财政资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由使用行业扶贫相关财政资金、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资金的相关部门负责，对实施的项

目，予以公告。公告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实施地点、资

金规模、实施单位、带贫减贫机制和绩效目标等。



（四）脱贫攻坚规划。由市扶贫办负责，对经省、市各

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本地区脱贫攻坚规划，予以公告。

（五）市级脱贫攻坚项目库。由市扶贫办、各乡镇政府、

村委会负责, 对纳入市级脱贫攻坚项目库的项目，实行市、

镇、村三级公示。由市扶贫办负责，对经市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审定的脱贫攻坚项目库，予以公告。

（六）年度扶贫资金项目计划安排情况。由市扶贫办负

责， 对年度扶贫资金项目计划(含调整方案)，经市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批准后，予以公告；由乡镇政府、村委会负责，

在接到上级下达扶贫资金项目计划批复后，及时予以公告。

公告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建设任务、补

助标准、资金来源及规模、实施期限、实施单位及责任人和

绩效目标、带贫机制等。

（七）年度扶贫资金项目计划完成情况。年度终了，市、

镇、村三级要分别对本年度扶贫资金项目计划完成情况予以

公告。公告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建设完成、资金使用、绩效目

标和减贫机制实现情况等。

（八）项目实施情况。由扶贫资金项目实施单位负责，

在项目实施前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公示，包括项目名称、资

金来源、实施期限、绩效目标、实施单位及责任人、受益对

象和带贫减贫机制等。

项目竣工后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公告, 包括资金使用、

项目实施结果、检查验收结果、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九）行业主管部门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村）脱贫攻

坚各级各类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省、市、县相关行业主管部

门要及时将本部门用于支持脱贫攻坚的各级各类专项资金

及对应的项目信息，予以公告，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实施

地点、资金规模、实施单位、带贫机制和绩效目标等。（市

财政局、扶贫办、发改局、民宗局、林业局、民政局、人社

局、教体局、农业局、住建局、国土资源局、水务局、卫计

局、金融办、农开办等部门，市政府）

（十）受理方式和办理结果。由扶贫资金项目管理部门

和项目实施单位负责，公告公示监督电话、通讯地址或电子

邮箱。监督电话包括本单位的监督举报电话和 12317 监督举

报电话。举报受理结果要公开。

四、公开范围、方式

（一）公开范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国务

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国办发〔2018〕35 号)有关规定，扶贫资金是指各级政府及

其部门为如期实现脱贫目标，支持脱贫攻坚项目 (含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项目)的各类财政资金，包括全部或者部分用

于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就业扶贫、危房改造、教育扶

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基本医疗、社会救助、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项目资金。

（二）公开方式。应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公开：

1.市级行业部门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公告公示信



息要保持长期公开状态。

2.乡镇政府、村级和项目实施单位在乡镇政府、村委会

或项目实施地等利用固定的信息公告牌、公示墙、公开栏进

行公告公示，公告公示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 10 天。在村级

实施的项目和到户项目, 要在群众便于知晓的地方进行公

示。

3.探索运用信息平台、政务新媒体、新闻媒体、手机短

信、政务服务平台等多种载体和方式，创新公开方式，提升

信息覆盖面、到达率，确保贫困群众看得到、看得懂,确保

扶贫资金项目信息可检索、可核查、可利用。

五、工作要求

（一）完善制度措施。各相关部门、各乡镇政府要落实

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责任，结合本部门、本区域实际情况

制定公告公示实施细则，明确公开的主体、内容、标准、方

式、程序等。

（二）增强公开实效。突出做好乡镇、村两级的公告公

示，公告公示层级要下沉到自然村、到户。发挥好公告公示

事前监督作用，提高公告公示效果。鼓励通过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形式，加大对扶贫资金项目政策的解读和宣传, 防止

“一贴了之”，确保群众对公告公示看得到、看得懂、能监

督。

（三）畅通举报渠道。公告公示单位对群众反映的有关

扶贫资金项目的意见要严肃对待，建立举报问题台账，及时



受理，认真核实，限时反馈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充分发挥

12317 扶贫监督举报电话作用。做好相关與情处置工作。

（四）严格督查考评。公告公示制度完善及工作成效纳

入年度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市扶贫办、

市财政局定期不定期对各部门和各乡镇公告公示工作的到

位率、完整率、知晓率、制度建设和工作推进、实效性、多

样化进行检查或抽查，结果在一定范围进行通报。

（五）加强监督评价。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村务监督

委员会、第一书记等的监督作用，对项目选择、实施、后续

管理和资金使用方面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上报，共同推动落实

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工作。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情况纳

入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内容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

效评价，对发现问题不整改的严肃追究责任。

以上实施细则从印发之日开始执行。

网址：www.hailin.gov.cn。

http://www.hailin.gov.cn

